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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县2024年村组干部报酬及公用经费
绩效评价结论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山丹县2024年村组干部报酬及公用经费

评价年度 2024年 评价类型 财政资金绩效评价

委托评价单位 山丹县财政局 评价机构名称
甘肃金瀚工程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评价对象名称 山丹县2024年村组干部报酬及公用经费

实施目的
通过稳定、规范和提升村级组织的经费保障，来加强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激发村组干部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最终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资金情况
（万元）

预算安排资金 2734.6 实际到位资金 2734.6

其中：中央财政转
移支付

0
其中：中央财政转移

支付
0

省级财政 0 省级财政 0

市级财政 0 市级财政 0

县级财政 2734.6 县级财政 2734.6

上年结转 0 上年结转 0

其他收入 0 其他收入 0

实际支出资金 2607.16 结转结余资金 127.44

预算执行率 95.34%

二、绩效目标



总体绩效
目标

目标1：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村级治理；
目标2：不断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能力。

三、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是“山丹县村组干部报酬及公用经费”2024年使用资金2607.16万
元，项目实施单位为山丹县所辖8各乡镇。绩效评价范围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
31日。

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3.《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4.《财政部 人社部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23〕181号）；
5.《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
2018〕32号）；
6.《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6个办法和规程的通知》
（甘财绩〔2020〕5号）；
7.《中共张掖市委 张掖市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市委发
〔2019〕19号）。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9.《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1.《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12.《关于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中组发〔2016〕22号）；
13.《财政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建立正常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
障工作的通知》（财农〔2020〕41号）；
14.《甘肃省村级干部管理办法》；
15.《关于提高村组干部报酬和村级办公经费保障标准的通知》（甘组通字〔2019〕127
号）。

评价办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专家评议法、公众评判法、标杆
管理法。

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评价
结论

评价得分 90.01 评价等级 优

绩效分析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过程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合计

得分率 87.50% 90.91% 90.00% 97.81% 90.01%

五、存在问题



    （一）绩效指标设置不精确，预算绩效管理待加强
    本项目各乡镇所设定绩效目标内容基本相同，均较为宏观、笼统，仅阐述资金使用后的作用
、效益，但未能体现出本项目实际的产出情况，无法判断是否与预算确定的资金量相匹配。在绩
效指标设置方面，各乡镇所设定绩效指标置较为详细，但个别指标设置不够准确。如村组干部报
酬方面时效指标值中三级指标“资金拨付有效率”指标值为“≥100%”存在逻辑错误。
    （二）报酬挂钩机制未落实，经费科目管理欠规范
    村级干部报酬方面，乡镇未能按照《甘肃省村级干部管理办法》要求，将村干部报酬标准与
考核结果挂钩；村级公用经费方面，公用经费不设立详细的二级三级科目，和其他开支科目混
用，一部分用公用经费，一部分用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费用；凭证内附件不全等。
    （三）公用经费报销不及时，资金使用效率受影响
    在公用经费的统筹管理与支付报销环节，存在支付时效较差的问题。一方面，资金拨付后的
实际支出进度偏慢，未能充分发挥公用经费对基层履职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重支出、轻报
销”的现象依然存在，事后报销环节不够规范及时，导致财务核算滞后。

六、有关对策建议

    （一）设计恰当绩效指标，加强落实绩效管理
    建议项目主管单位既要提高自身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积极主动推动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还应加强宣传引导，强化绩效观念。要采取召开会议、专题培训、分类指导等多种形
式，让项目相关单位领导和工作人员了解政策、开展工作，使预算绩效管理的作用充分发挥，促
进项目更好更高效的使用资金。
    （二）规范报酬挂钩机制，细化经费核算管理
    建议各乡镇，一是健全“绩酬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乡镇层面须严格执行《甘肃省村级干
部管理办法》，制定详尽的村干部绩效考核细则，并依据考核结果刚性兑现报酬，实现“干好干
坏不一样”，激发村干部队伍活力。二是推行“泾渭分明”的经费核算模式，强制要求村级财务
在公用经费与股份经济合作费用等资金之间设立清晰、独立的核算科目，做到专款专用、互不挤
占，从源头上杜绝资金混用现象。三是落实“附件齐全”的凭证归档要求，通过统一报销单据模
板、明确各类支出所需附件清单、加强财务人员业务培训与审核力度，确保每一笔支出都有充分
、合规的原始凭证作为支撑，全面提升村级财务管理的规范性与透明度。
    （三）提速支付保障效能，规范报销精准核算
    建议各乡镇，一要建立“计划引领、动态监控”的支付提速机制，要求用款单位按季度或月
度上报公用经费使用计划，乡镇层面依计划优先审批、快速拨付，并对支出进度实行“红黄绿”
灯预警与定期通报，倒逼资金及时支出，确保基层履职保障有力；二要推行“限时报销、附件齐
全”的规范管理闭环，明确各类支出事后报销的时限要求，将报销时效纳入考核，并统一规范报
销凭证及必备附件清单，由财务人员前置指导、严格审核，确保每一笔业务及时入账、核算精
准，从根本上杜绝财务核算滞后与管理脱节。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

山丹县各乡镇注重强化履职保障，一方面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险、组织健康体检、落实养老保险及
离任补贴等方式解除干部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则依托全方位的培训与严格的监管（如实行村干部
坐班值班制度、开展全覆盖轮训、推行"双述双评双考"制度）来提升其服务能力与规范化水平。
这些措施共同构建了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基层干部管理机制，有效稳定了队伍并提升了乡村治理效
能。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实地调研
掠影

主评人 石诚：高级经济师、一级造价工程师

九、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决策（14分）

项目立项（5分）

绩效目标（5分）

资金投入（4分）

项目过程（24分）
资金管理（12分）

组织管理（12分）

项目产出（30分）

数量指标（14分）

产出质量（6分）

时效指标（6分）

成本指标（4分）

项目效益（32分）

社会效益指标（12分）

经济效益指标（5分）

可持续影响指标（5分）

满意度指标（10分）

评价机构（盖章）： 

主评人（签字）：

评价日期：2025年9月2日

评价工作组人员（签字）：

评价日期：2025年9月2日


